
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
武政规〔2025〕3 号

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促进人工智能

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:
    

经研究,现将《武汉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

2025 年 2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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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

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。 为

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,加快建设武汉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

导区,打造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集聚区和产业高地,特制定本

政策措施。

一、支持关键技术突破。 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,

组织实施市级科技重大专项,根据项目投入、实施难度、实施成效

等情况,给予单个项目最高 2000 万元资金支持。 每年在市重点研

发计划中布局一批人工智能项目,给予单个项目最高 100 万元资

金支持。 对牵头承担人工智能领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、国家重点

研发计划等项目的企业,按照有关政策给予配套奖励。 (责任单

位:市科技创新局)

二、强化普惠算力供给。 推动算力网络优化,每年安排不超过

300 万元资金,支持开展算力网络运行监测、质量评估、算网协调

发展等建设。 根据算力使用情况每年设立总额不低于 1000 万元

的算力服务券,重点支持中小企业购买算力服务,对企业使用算力

服务费用给予 50%最高 20 万元补助,补助期限不超过三年。 (责

任单位:市经信局)

三、增强模型创新能力。 支持企事业单位开展人工智能大模

型研发、备案和落地应用。 围绕电子信息制造、工业质检、教育、医

疗、遥感、文创、金融等领域每年遴选一批性能先进的垂直行业模

型,对牵头研发单位按照研发成本的 30%给予最高 500 万元补助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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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对其使用算力费用给予每年 50%、最长三年、累计最高 500 万元

补助。 支持在全市各行业、各领域开展人工智能大模型先行先试

应用。 (责任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创新局)

四、支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。 对开源开放、协同共享的人工智

能公共服务平台,开展服务效果评审,经评审通过的,按照平台实

际建设投入费用给予 30%最高 500 万元资金支持。 对人工智能领

域中试平台,根据设备投入、开放频次、服务质量等,给予最高 1000

万元资金支持。 (责任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创新局)

五、促进数据开发利用。 每年发布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任

务专项,对完成专项建设并通过评审的组织机构,给予每个专项最

高 200 万元奖励。 对利用数据产品在人工智能科学研究、产品研

发、市场推广上起到关键显著作用,且通过评审的组织机构,给予

最高 200 万元补助。 (责任单位:市数据局)

六、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创新。 支持行业部门、企事业单位带头

开展“人工智能+”专项行动,主动开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,采用经

测试评估合格的大模型产品和服务。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

化,每年遴选一批人工智能示范应用场景项目,按照项目总投入资

金给予 30%最高 100 万元资金支持。 对首次获批国家人工智能领

域揭榜优胜单位、卓越级智能工厂、领航级智能工厂的企事业单

位,给予牵头单位 100 万元奖励。 (责任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政府国

资委)

七、支持产业集聚发展。 建立人工智能园区梯次培育体系,打

造 2—3 个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园区,按照市级工业园区奖励政策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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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支持,加快优质企业、创新资源、高端人才、资本要素等向园区导

入。 支持各区加快培育人工智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,对获评

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的区,给予每个产业集群 500 万元、单

个区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奖励。 (责任单位: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创

新局、市数据局、市投促局)

八、支持高端人才引育。 鼓励和支持人工智能重点企业吸引

集聚“高精尖缺”人才,将符合条件的重点用人单位纳入武汉英才

计划举荐单位名录。 对国家、省、市级人才计划入选者,按照有关

政策给予资金奖励和服务保障。 (责任单位:市人才工作局,市经

信局、市科技创新局、市人社局)

九、加强科技金融赋能。 聚焦人工智能产业,发挥市级产业投

资基金引导带动作用,吸引国家、省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,汇聚形

成人工智能百亿基金投资生态。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人工智能领

域的金融支持力度,围绕算力、数据等要素创新金融产品与服务模

式。 (责任单位:市委金融办,市财政局、市经信局、市科技创新局,

武汉投控集团)

十、附则。 各责任单位应当明确实施细则或者资金管理办法,

细化本政策措施涉及条款具体执行范围和程序。 鼓励各区因地制

宜出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举措,增强政策协同效应。
    

本政策措施自 2025 年 3 月 19 日起施行,有效期为 2 年。 每年

对政策措施执行情况进行动态评估,结合产业发展最新情况进行

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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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 市纪委监委机关,市委办公厅,武汉警备区,各人民团体,各民
主党派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、检察院。
各新闻单位,各部属驻汉企业、事业单位。

　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 年 2 月 14 日印发　


